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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中市學區超額影響新生就學權益因應作為 

 

一、前言 

為維護學校教育品質，精進教師課堂教學，以保障學生受教權

益，本局依規定執行111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新生班級每班人數以29

人、公立國民中學新生班級每班人數以30人為原則，各校不得超收，

並確依本市公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實施要點辦理。 

為落實教育部積極推動之小班教學，提升學校教育品質之政

策。本局每年皆函示各國小班级編制應每班學生人數以29人、各國中

班级編制應每班學生人數以30人為原則，相關法規與行政命令已公告

實施。 

 

二、新生編班相關規定 

(一) 103年修正公告之臺中市公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實施要

點第4點第2項略以，入學新生由學校依設籍先後分發至額滿為

止，其餘由原校協調免遷戶籍轉介至鄰近之學校就讀，被轉介之

學校如未滿額不得拒收。 

(二)107年修正公告之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

準則第 2 條第1項第2款略以，國民小學每班學生人數以29人、

國民中學每班學生人數以30人為原則。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3月1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00027 

261號函重申國民小學每班學生人數以29人、國民中學每班學生

人數以30人編班，請各地方政府務必落實此規定，不得放寬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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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額滿學生人數，學校因降低班級學生人數，而致教室不足現

象，需實施總量管制措施。 

(四) 本局111、110、109年函示重申，本市國民中學班级編制應依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規定，

各國中班级編制應每班學生人數以30人為原則辦理，有關學生數

超額之學校，請確依「臺中市公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實

施要點」辦理。 

 

三、本市109、110學年度新生班級人數超過30人之國中小 

109學年度本市國中學校新生班級人數超過30人 (含特殊生酌

減總數)採總量管制，計有：長億高中國中部、鹿寮國中、爽文國中、

惠文高中國中部、東山高中國中部、大業國中、福科國中等7校。110

學年度計有：鹿寮國中、東山高中國中部、中港高中國中部、惠文高

中國中部、大業國中、福科國中等6校。 

109學年度本市國小學校新生班級人數超過29人 (含特殊生酌

減總數)採總量管制，計有：南區樹義國小、潭子區頭家國小等2校。

110學年度計有：南區樹義國小、潭子區頭家國小、沙鹿區北勢國小、

北屯區仁美國小、太平區新高國小等5校。 

 

四、因應學區超額維護新生就學權益之配套措施 

為緩解111學年度本市部分國中小額滿之問題，本局已召開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協調會議，協調有額滿情形之學校評估增加可容納之

學生數量，或協助將學生轉介至鄰近學校就讀，以維護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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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都市計畫重劃等因素，本市許多新興區域形成並迅速興建住

宅大樓、人口遷入導致部分學校因社區學齡人口激增，出現學區內就

學人數額滿，而需轉介他校就讀之情形，本局因應策略說明如下： 

(一)請各校評估有學區新生超額情形者，函報總量管制措施並經本局

審查通過後公告於學校網站。 

(二)由學校依以下順位分發至額滿為止，其餘由原校協調免遷戶籍轉

介至鄰近之學校就讀，被轉介之學校如未滿額不得拒收。 

1. 設籍學區且能提出房屋所有權狀正本供學生入學資格審查。 

2.設籍學區且能提出經法院公證之租賃契約正本供學生入學資格審

查。 

3.設籍學區且能提出其他足資證明實際居住之證明文件(如：最近一年

房屋稅單、水費收據、電費收據等) 供學生入學資格審查。 

4.設籍學區但無其他佐證文件可供學生入學資格審查。 

 

五、結語 

因應學區超額情形，本局制定新生入學分發順位及轉介措施，以

保障實際居住於學校學區之新生就學權益及所有學生受教權，而非保

障學生就讀特定學校。另為貫徹十二年國民教育新課綱政策及精進教

師教學計畫，依據國民教育法第十二條規定略以，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以採小班制為原則，且期區域均衡發展、學校規模適當、教育資

源妥善分配，實施國民中小學學生人數總量管制，同時，小班教學可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改善教學環境，提昇學生學習效果，有利於教

師推展「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學生可獲得教師更多的關懷與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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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生參與學習活動之機會增加，表達與創造等潛力可在無形中不

斷提高。希望藉著推動小班教學的多元化及總量管制的公平性，達到

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提供適性的教育機會、改善師生的互動關係，

最終達成本市教育高品質、優能量的目標。 

  



5 
 

 

貳、溪西國中等新設學校興辦及規劃進度因應作為 

一、前言 

   南屯區文山地區因鄰近本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嶺東

科技大學及建功重劃區等，當地建案戶數增加，人口大幅移入，

惟因筏子溪以西地區(以下簡稱溪西地區)目前並無國中，學生

需跨越主要幹道環中路(筏子溪旁)至萬和國中，或越過重要幹

道向上路、五權西路至位於西屯區之安和國中就讀，近年來人

口移入且交通往來複雜，為維護當地學生安心學習之權益，本

局刻正研議新籌設國中，希冀提供在地學子就近入學與優質友

善之教學環境。 

二、 文中 52用地新籌設國中 

(一)文中 52用地基本資料 

 

 

 

 

 

 

 

 

 

 

 

 

 

 

 

文中52用地 

春安國小 

文山國小 

安和國中 

萬和國中 

圖1.文中52用地位置及周邊學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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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該用地面積約4.2公頃，位於嶺東路及文山二街口，所有權現

為台糖公司及私人所有。該用地業由本府都市發展局納入「變更臺中

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並經本市都委會

106次會議通過，本府都市發展局續於109年4月7日報請內政部審議，

經內政部分別於109年5月1日及109年11月24日召開兩次都市計畫委員

會專案小組審議，目前本府刻依內政部都委會審查意見修正中。文中

52用地學區範圍為文山里、寶山里、春安里及春社里，國小學區為文

山國小及春安國小，畢業學生目前銜接至安和國中與萬和國中入學，

並由市府補助交通費用，惟在地民眾仍有就近入學之需求。 

 

(二)南屯區相關 4里之學齡人口資料 

溪西地區由文山里、寶山里、春安里及春社里等四里組成，該地

區110學年度國中新生數226人，預估111學年度國中新生數為195人，

112學年度為222人。 

 

 

 

 

 

 

 

 

 

 

 

 

學區為文山國小及安和國中 

學區為春安國小及萬和國中 

圖2.南屯區各里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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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溪西地區國小畢業生入學國中情形 

1.文山國小學區為文山里及寶山里，110 學年度總班級數 55 班，總學

生數 1,516 人，其畢業生以戶籍劃分應就讀安和國中。經查文山國

小 109學年度畢業生共計 194名，其中僅 31人實際就讀學區內安和

國中，比例約 16%，其餘學生多數依區域劃分及地理位置因素分別

就讀南屯區黎明國中、萬和國中、大墩國中、嶺東高中國中部等或

其他私校。 

 

2.春安國小學區為春安里及春社里，110 學年度總班級數 12 班，總學

生數 262 人，其畢業生以戶籍劃分應就讀萬和國中。經查春安國小

109學年度畢業生共計 24名，其中有 21人就讀學區內萬和國中，比

例約 88%，大部分學生以區域劃分及學區入學，銜接就學。 

 

(四)溪西地區確有新設國中之需求 

1.就近入學需求：春安國小之畢業生其實際就讀學區內萬和國中之比

例約 88%，惟文山國小之畢業生因鄰近並無國中，且學區內安和國

中距離較遠，故實際就讀該校之比例僅約 16%，另文山里學生人數

於四里中居冠，未來人口有增加趨勢，顯見當地確有新設國中就近

入學之需求。 

2.本局研擬方向： 

(1)考量溪西地區目前並無國中，學生需跨越筏子溪至萬和國中或至位

於西屯區之安和國中就讀，雖本府已補助相關交通費用，惟在地民

眾仍有就近入學之需求。 

(2)經本局評估後，南屯區僅有文中 52 用地可供設校使用，用地所有

權現為台糖公司及私人所有，該用地雖已納入都市計畫學校用地通

盤檢討，惟審議期程未定，故為維護溪西地區學生就近入學需求，

本局目前仍積極向台糖公司洽商租用土地之可行性。 



8 
 

 

三、 結語 

教育係法律賦予公民之權利與義務，而國中小係採學區制，意在

推動學生就近入學，惟溪西地區之學生因當地無國中學校，致需跨越

筏子溪至萬和國中或至位於西屯區之安和國中就讀，影響其學習權

益。爰此，本局目前仍積極向台糖公司洽商租用土地之可行性，以促

進教育機會均等，協助學生就近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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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班班有冷氣進度、使用規範與經費補助因應作為 

一、前言 

近年全球暖化問題嚴重，夏季溫度節節攀升，自盧秀燕市長

上任後推動「清涼安心學習計畫」，以提供孩子良好舒適學習環境

為目標，有效率的規劃補助學校電力改善及冷氣裝設經費，落實

全市國民中小學「班班有冷氣」政策，並積極引進民間資源，結

合各校校友會、宮廟及企業捐款，共同為孩子打造更優質的「中

市五星級學習環境」。 

配合教育部補助本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力系統改善

暨冷氣裝設計畫」經費，本局透過改善學校電力系統並完成冷氣

裝設，同時輔以校園能源管理系統以達節能之效，自111年夏天起，

本市學生即能在舒適的環境學習有助提升學習成效。 

 

二、「班班有冷氣」政策進度 

(一) 為提供孩子良好舒適學習環境，自市長上任後即推動「清涼安心

學習計畫」，中央及市府共編列36億4,166萬預算，有效率的規劃

補助學校電力改善及冷氣裝設經費，落實教育部國民中小學「班

班有冷氣」政策。全市「班班有冷氣計畫」總計核定300所學校電

力改善工程及319所高中以下學校20,870台冷氣設備裝設；截至

111年3月，300校新設電力改善工程已全數完工、315所學校完成

20,748台冷氣裝設，另剩下4所學校新建校舍工程（計122台）冷

氣預計於5月新校舍工程竣工後完成裝設，工程尚未完工前，學生

安置之學習空間皆有冷氣。 

(二)為確保用電安全無虞，本市學校自111年1月起，逐校、逐台辦理

冷氣試運轉作業及校園能源管理系統（EMS）測通作業，業於

111年3月15日全數完成測試；此外，本市業於111年3月25日、111

年3月30及111年3月31日完成全市319校校園能源管理系統教育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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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並依教育部冷氣暨 EMS 壓力測試期程規劃，本市自111年3

月29日起至111年4月21日起，將辦理共1次分區壓力測試及3次全

市同時壓力測試。 

(三)測試過程倘有電力系統、冷氣設備及校園能源管理系統出現異

常，即時通知相關廠商立即改修，視確保夏天到來學校用電電安

全後，本市各區學校可視天氣情況，開放使用冷氣，讓學生能在

安全及舒適的環境下學習。 

 

三、「班班有冷氣」政策上路後相關使用規範 

    為提供學生舒適學習環境，教育部補助各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於普通教室及專科教室裝設冷氣，基於能源永續，引導學校兼顧舒適

及節能，訂定「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簡要

說明如下： 

(一)學校開啟冷氣，以於高溫月份，室內溫度超過二十八度以上、室

外噪音嚴重干擾或空氣品質指標（AQI）高於紅色警示等時機為原

則。 

(二)學校應透過能源管理系統管理及分析全校冷氣使用情形，並以能

源管理系統設定各班級冷氣可使用之時段。 

(三)學校應以班級冷氣卡啟動班級冷氣，每一班配發一張卡片，且應

訂定班級冷氣卡之保管方式。 

(四)學校應訂定全校冷氣啟動之順序（如分樓層或分棟等），避免全校

同時間啟動冷氣電力，致需量超出契約容量。 

(五)班級冷氣開啟時，冷氣溫度宜設定在二十六度至二十八度之間，

並輔以電風扇或循環扇；冷氣使用時，進出教室應隨手關門。班級

冷氣應減少開關次數，避免造成冷氣機過度重啟之損害及耗電。 



11 
 

 

(六)但班級學生離開教室達一節課者，應關閉教室冷氣電源。學校應

引導學生於戶外課或體育課後，返回教室時，應先擦乾汗水再開冷

氣。 

(七)班級教室於平常上課冷氣使用期間無需開窗，惟於每節下課時，

應將班級冷氣轉換為送風模式，並於教室對角各開啟一扇窗（十五

公分），以促進空氣流通。至於疫情期間或有疑似群聚傳染病情

形，其使用方式如下： 

1.疫情期間使用冷氣時，應於教室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至少十

五公分），以促進空氣流通，並於每節下課將班級冷氣轉換為

「送風」模式。 

2.班級發生疑似群聚傳染疾病情形時，應打開窗戶和使用抽風

扇，盡量不使用冷氣，並應指導學生良好衛生習慣。 

 

四、「班班有冷氣」政策經費補助情形 

(一) 中央109年至111年以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經費

36億4,166萬元(含本市配合款3億3,248萬元)，補助本市辦理「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力系統改善暨冷氣裝設計畫」；其中20億7,575

萬辦理52群計300校之電力改善工程、12億175萬辦理319校冷氣設

備購置與3億6,416萬辦理319校安裝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二) 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室冷氣完成裝設後視為基本設備，並自111年度

起，義務階段之國民中小學冷氣電費及維護費，教育部已納入中央

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款，教育部每年為補助學校4個月

(5、6、9、10月)電費，其他月份冷氣使用需求規劃先由學校水電

費預算先行支應。因此，111年度本市學校冷氣完成裝設後，公立

國民中小學學生在學期間冷氣電費需求，將不再向學生收費，以減

輕家長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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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為讓孩子於111年夏天起能在清涼的學習環境下學習，本市自

109年7月起，即緊鑼密鼓辦理學校電力設備盤點、電力改善工程

設計規劃、冷氣設備採購及裝設、校園能源管理系統委託資訊服

務採購及建置。本局除配合中央專案政策列管期程，亦積極與台

電公司、學校、廠商、工班相互溝通與協調，透過每週列管會議、

實地至學校關心工程進度、協調各校工班互相支援等方式，即時

解決原物料、人力及工程介面整合之問題。 

111年夏天起，本市學生將宣布與夏日揮汗如雨上課的情形正

式告別，寫下「中市五星級學習環境」新的里程碑，兌現打造

「讓家長放心、讓孩子安心」舒適溫馨校園環境的施政承諾。 

111年公立國民中小學冷氣電費不跟家長收費，本市刻正修正

「臺中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增列

公立國民中小學於校內作息時間內使用冷氣所生之電費及維護費

不得向學生收取之規定有關冷氣電費及維護費規定。 

 


